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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8  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20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意向协议 

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 交易内容：本公司拟与新湖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湖控股”）

签订《阳光保险集团股份转让意向协议》，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

保险集团 42000万股股份(占其总股本的 6.26%)。 

● 本次签订的是意向协议，尚需评估并签署正式协议；正式协议需

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需经保险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生

效。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公司拟与新湖控股签订《阳光保险集团股份转让意向协议》，

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 42000 万股股份(占其总股本的

6.26%),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双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。 

2、2014 年 3 月 20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签署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意向协

议的议案》。关联董事林俊波女士、赵伟卿先生、潘孝娜女士、虞迪

锋先生按规定回避表决。本议案由其他 3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审议和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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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本次签订的是意向协议，尚需评估并签署正式协议；正式协

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需经保险主管部门审核批准

后生效。 

 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1、名称：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

2、住所：杭州市体育场路田家桥 2号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黄伟 

4、注册资本：415,385 万元 

5、股权结构：新湖控股为由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新湖集团”）和本公司共同持股，其中新湖集团持股 52%，本

公司持股 48%。 

6、组织形式：有限责任公司 

7、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开发；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、化工原料

及产品（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、百货、办公自动化设备、橡

胶、橡胶制品的销售；经济信息咨询（不含证券、期货）。 

8、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 

截止 2012年 12月 31 日，新湖控股经审计后的总资产 161.31 亿

元，净资产 42.66亿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25.44亿元，净利润-1.70亿

元。 

截止 2013 年 9 月 30 日，新湖控股的总资产 188.81 亿元，净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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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45.42亿元，实现营业收入 25.15亿元，净利润-1.18 亿元。 

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、住所：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 7002 号第一世界广场 A 座 17

层 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张维功 

4、注册资本：67.1059 亿元 

5、组织形式：股份有限公司 

6、经营范围：投资设立保险企业；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业的各

种国内国际业务；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 

阳光保险集团目前拥有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阳光人寿保

险股份有限公司、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专业子公司。从

2005 年 7月的产险起不到 2007 年 6 月的集团成立，阳光保险集团用

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即完成了集团化战略布局，创造了业内的奇迹。阳

光保险集团还创造了产险实现盈利的最短记录，创造了新设寿险公司

首年期交标保过亿的新纪录，建立起了业内起步最快、辐射最广、功

能最全的全国五大电销中心，连续多年保持投资收益率的行业领先水

平。 

阳光保险集团先后获得：中国公益 50 强、中国红十字勋章、最

具社会责任保险公司、中国最佳商业模式、最佳管理创新奖、金融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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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首家“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”、最佳雇主企业、最佳企业文化奖、

最佳理赔保险公司、最具竞争力保险公司、最具幸福感企业，董事长

张维功先生当选 2012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多项荣誉，公司品牌

形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。 

 

四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新湖控股同意将其合法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 42000 万股股份

按照协议所约定的条件和方式转让给本公司。 

2、定价依据:根据审计评估结果协商确认转让价格。 

3、支付安排：在正式协议签署时由双方协商确定。 

4、协议生效：尚需评估并签署正式协议；正式协议需提交公司

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需经保险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。 

 

五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阳光保险集团近几年的品牌形象和影响力不断提升。公司收购新

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，能更好地分享阳光保险集团成长收

益。 

此次收购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布局和整合公司金融板块，公司将进

一步加大对金融资产的投资，并依托互联网加大整合力度，分享金融

行业未来的高成长空间。 

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

第 5 页 共 5 页 

 

本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关于签署

收购新湖控股持有的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意向协议的关联交易资料认

为： 

该项交易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

利益，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。 

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，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表决程序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公

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会议形成

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本次交易尚需评估并签署正式协议；正式协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

和股东大会审议，并需经保险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生效。请投资者关

注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 O 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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